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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設立中信金控獲批 

 
茲提述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四日發佈之公告，內容有

關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中國中信有限公司擬新設立一家金融控股附屬公司（「中信金控」）

並已獲中國人民銀行（「人民銀行」）受理。 

 

本公司欣然宣佈，依據人民銀行於二零二二年三月十七日發佈的公告，人民銀行已批准中

國中信有限公司關於設立金融控股公司的行政許可申請。 

 

本公司將根據相關監管規定，完成中信金控的公司設立登記，穩步開展金融板塊的資產重

組工作。本公司將通過中信金控進一步加強對綜合金融服務板塊的集中統一管控，有利於

強化金融服務能力，築牢高質量發展基礎，促進本公司，特別是綜合金融服務板塊的長期

健康發展。 

 

謹請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朱鶴新 
 

香港，二零二二年三月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中信股份執行董事為朱鶴新先生（董事長）、奚國華先生及李慶萍女士；中信
股份非執行董事為宋康樂先生、彭豔祥先生、于洋女士、張麟先生、楊小平先生、唐疆先生；
及中信股份獨立非執行董事為蕭偉強先生、徐金梧博士、梁定邦先生、科爾先生及田川利一
先生。 


